
仙游县冶金行业

一般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一、总则 

（一） 编制目的 

（二） 编制依据 

（三） 冶金生产企业基本情况和事故特点

（四） 适用范围 

（五） 工作原则 

二、组织指挥体系及其职责 
（一） 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 

（二） 县应急救援指挥部主要成员单位职责 

（三） 各工作组职责  

三、预防和预警 

（一） 危险源监控和隐患排查

（二） 预警预防行动

四、应急处置

（一） 一般事故报告的程序 

（二） 报告的内容

（三） 先期处置

（四） 应急响应 

（五） 信息发布

五、后期处置 

（一） 善后处置  

（二） 总结与评估 

（三） 事故调查

六、应急保障 

（一） 应急队伍保障 

（二） 应急资金保障 

（三） 物资装备保障

（四） 医疗卫生保障

（五） 交通运输保障

（六） 社会治安保障

（七） 通信信息保障

（八） 技术和服务保障

七、监督与管理 

八、保障措施
九、附则
（一） 术语和定义

（二） 事故等级

（三） 预案解释和实施

附件：1.县冶金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
      2.县有关部门联系人

      3.县冶金事故应急救援专家组名单
      4.县冶金事故应急预案流程图

      5.乡镇人民政府(管委会、街道)总值班室和应急管理部门
     联系方式
一、总则
（一）编制目的。为切实规范冶金事故应急救援和应急响应程序，及时有效地开展应急救援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二）编制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国务院安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的通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全监管部门应急预案框架指南的通知》、《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福建省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福建省生产安全事故灾难应急预案》、《莆田县生产安全事故灾难应急预案》和《仙游县生产安全事故灾难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制定本预案。
（三）冶金生产企业基本情况和事故特点。目前，全县共有冶金企业1家，分布在鲤城玉井。冶金事故可能造成的后果有高炉垮塌事故，煤粉爆炸事故，钢水、铁水爆炸事故，煤气火灾、爆炸事故，煤气、硫化氢、氰化氢中毒事故和氧气火灾事故。
（四）适用范围。本预案适用于应对和处置我县冶金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气体爆炸、火灾、液氨泄漏、机械伤害、中毒和触电等生产安全事故，超出事发乡镇（管委会、街道办）应急处置能力且需由县人民政府处置的生产安全事故，县人民政府领导认为需要县人民政府处置的生产安全事故。
（五）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安全第一。要把保障人民群众、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
2.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在县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成立县应急救援指挥部负责指导、协调冶金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各级各有关部门和企业要按照各自职责和权限，负责事故的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3.条块结合，属地为主。冶金事故现场处置的领导和指挥以县为主，实行县行政首长负责制，县直有关部门应与各乡镇（管委会、街道办）密切配合，充分发挥指挥协调作用。
4.依靠科学，民主决策。充分发挥专家的积极作用，实行科学民主决策。采用先进技术和救援装备，增强应急救援能力。
5.预防为主，平战结合。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事故应急救援与预防工作相结合，完善应急救援装备、物资储备，做好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和应急宣传、培训、演练及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等工作。
二、组织指挥体系及其职责
（一）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在县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成立县冶金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下称县应急救援指挥部）负责统一组织、协调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总指挥由分管副县长担任，对县冶金事故应急工作实施统一指挥，负责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的领导工作；副总指挥由县政府办主任以及县应急局局长担任，协助总指挥做好事故救援处置工作；成员由县委宣传部、县工信局、县卫健局、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县财政局、县人社局、县生态环境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气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县总工会等单位分管领导组成。（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见附件1）

县应急救援指挥部负责全县冶金事故应急救援指挥协调工作。主要职责：在县政府领导下，负责统一指导、协调较大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决定预案的启动和终止，负责应急救援较大事项的决策，参与一般以上事故的前期处置工作，必要时协调驻莆部队参加应急救援工作。 
县应急救援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应急局（联系电话：0594-8285055），主任由县应急局局长担任，成员由县有关部门负责人担任。负责全县冶金事故的应急救援协调、信息汇总上报及其它日常工作。
（二）县应急救援指挥部主要成员单位职责
县有关部门在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参与冶金行业事故应急救援工作，指导协调乡镇政府（管委会、街道办）及相关部门开展救援工作： 
县委宣传部：负责指导、协调事故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舆情监测等工作。 

（2）县工信局：负责保障事故抢险所需电力供应；负责组

织协调应急救援物资设备的生产与调运。 
（3）县卫健局：负责指导、协调卫健部门、医疗卫生机构组织医务人员开展医疗救援工作，负责指导医疗机构配备一定数量的医疗器材和急救药品，负责急性职业中毒人员的职业诊断，负责指导事故发生冶金疫情防控工作。 
（4）县公安局：指导、协调负责生产安全事故现场的安全警戒、人员疏散、维护事故现场及周围地区治安秩序；保障交通运输的畅通和安全。 
（5）县民政局：负责协调事故中死亡人员的后期处理工作；协助善后处理工作。 
（6）县财政局：负责提供县级应急救援演练经费保障；负责协调相关县属企业派出专、兼职应救援队伍参与救援工作。 
（7）县人社局：负责参加工伤保险职工待遇的支付工作；协调事故中伤亡的从业人员的抚恤、补偿、赔偿工作。 
（8）县生态环境局：负责指导、协调事故现场的环境应急监测工作。 
（9）县交通运输局：负责协调组织提供运送救援人员、撤离人员和救援物资的公路、水路运输保障。 
（10）县总工会：依法参加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及时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负责协调、组织当地工会开展事故中伤亡人员家属的安抚工作，协助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11） 县应急局：负责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指导、

协调、参与冶金重大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对一般事故或对我县社会影响大的事故，派出工作组指导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12）县气象局：负责指导、协调事故应急救援期间的气象服务保障工作。 
（13）县消防救援大队：根据救援工作要求，组织协调应急救援队伍参与现场救援。 
县有关部门联系人见附件2。 
（三）各工作组职责。指挥部下设9个工作小组（根据工作需要可作调整）： 
（1）现场指挥组：由总指挥、副总指挥、事故发生地政府负责人和冶金救护队、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 
（2）抢险救援组：由冶金救护队、事故单位和领导小组紧急调集的有关专业救护队救助人员组成，总指挥、副总指挥负责协调。 
（3）技术专家组：由有关技术专家和事故单位技术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协调。 
（4）医疗救治组：由当地卫健行政部门、医疗卫生机构负责人和救护人员组成，县卫健局负责协调。 
（5）物资供应组：由当地工信、交通、商务和有关部门、事故单位负责人组成，由县工信局、商务局负责协调。 
（6）治安保卫组：由属地公安部门负责人及有关民警组成，县公安局负责协调。 
（7）后勤保障组：由属地政府、工会和事故单位负责人组成，属地政府负责协调。 
（8）善后处理组：由当地政府、劳动保障、民政、工会等单位组成，属地政府负责协调。 
（9）宣传报道组：由事故发生地乡镇政府办（管委会、街道办）、宣传、应急等部门组成，属地政府负责协调。
三、预防和预警
（一）危险源监控和隐患排查。本县内冶金企业应按照《国家安监总局关于规范重大危险源监督与管理工作的通知》（安监总协调字〔2005〕125号，下称《通知》）要求，辨识和管理本企业存在的各类危险源，建立重大危险源档案库，定期监测可能引发事故的信息，分析和评估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发现事故隐患及时整改落实；县、乡镇应急管理部门要建立辖区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档案，定期分析、研究可能导致安全生产事故的信息，研究制订应对方案，发现事故征兆要立即发布预警信息，及时通知有关部门和企业采取预防措施，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上报重大危险源信息。
（二）预警预防行动。按照可能发生的冶金事故的紧急程度、发展势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事故预警级别分为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四个级别。根据事故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预警可以升级、降级或解除。各乡镇（管委会、街道办）应急管理部门要按照《通知》监控和信息分析冶金企业生产重大危险源，对可能造成一般以上事故的，要及时报县人民政府总值班室和县应急局。县应急局接到可能导致安全事故的信息后，要及时确定应对方案，通知各乡镇各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相应行动预防事故发生。发生冶金事故，县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要按照有关规定立即报告，同时通报有关部门、救援队伍和专家，做好相应的应急准备工作。全县冶金事故信息由县应急局统一接收处理、分析汇总后上报县人民政府总值班室（联系电话：8293236）。
四、应急处置
（一）事故报告的程序
（1）冶金企业发生事故后，现场人员要立即开展自救和互救，并立即报告本单位负责人。 
（2）事故发生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并经核实后，应迅速组织救援，并立即向企业所在地乡镇政府（管委会、街道办）和县级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及应急管理部门报告。乡镇政府（管委会、街道办）及各有关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按照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突发事件信息速报机制的通知要求，在15分钟内向县政府和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安全生产主管部门报告，必要时应越级上报。信息报告主要包括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性质、影响范围、事件发展趋势和已采取的措施等，并根据事态进展，及时续报事故处置情况。 
（3）对于已经明确发生一般事故及以上以及因冶金发生高炉垮塌，煤粉、铁水爆炸，煤气火灾，煤气、硫化氢、氰化氢中毒，氧气火灾等事故发生死伤人数一时不明、灾情一时无法核实的突发事件时，县应急局接到信息报告后采用速报方式在15分钟内上报县政府。 
（4）县应急局在事故发生1小时内报送至市应急局。 
（5）县应急局值班室及值班人员接到事故信息后，立即向局主要领导、带班局领导、分管局领导以及相关业务股室、办公室报告，由办公室按照规定向县政府、市应急局报告和续报。 
（6）县应急局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确定当班人员负责事故信息报告工作，接受全县事故报告信息,24小时应急值守电话为0594-8285055 。 
    （二）报告的内容 
 事故信息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事故或险情发生单位的名称、地址、性质等基本概况； 
（2）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3）事故的简要经过； 
（4）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涉险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 
（5）已经采取的措施和抢险救援情况； 
（6）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事故速报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事故或险情发生单位的名称、地址、性质等基本情况； 
（2）事故或险情发生的时间、地点； 
（3）事故或险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涉险的人数）。
（三）先期处置
1.事故发生后，现场有关人员要立即报告企业负责人，事发企业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科学组织救援，抢救遇险人员、控制危险源、封锁危险场所，同时向所在县人民政府总值班室、应急管理部门报告。
2．事发县人民政府接到事故报告后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应急、生态环境局、公安、卫建、交通等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组织救援；成立事故现场救援指挥部及相应工作组，根据事故发展态势和现场救援进展情况，及时调集周边应急救援队伍支援、组织专家指导救援，及时收集事故企业基本情况及遇险人员信息，事故单位应提供技术指导和必要的协助；同时应立即向县人民政府总值班室报告事故救援情况。
（四）应急响应
（1）县人民政府总值班室接到事故报告后，应立即向县人民政府有关领导汇报并根据指示通知县直各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指导救援；根据事故发展情况和影响范围，县人民政府立即启动响应程序，派出副指挥长赶赴现场协调事故处置工作或指挥长亲自赶赴现场指挥处置，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开展抢险救援处置工作，根据救援需要调集应急救援队伍、装备、物资实施增援，组织有关专家指导救援并协助提出救援处置方案，收集事故有关信息和资料，发布事故应急救援信息以正确引导媒体和公众舆论，同时向市人民政府总值班室报告事故情况。超出我县处置能力的冶金事故，请求市应急救援指挥部支援，我县按照市应急救援指挥部要求做好配合工作，直至事故救援结束。
（2）事发地有关单位、应急救援队伍接到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应急救援指令或有关企业的救援请求后，要及时出动参加事故救援。
（3）按照冶金事故可能造成的高炉垮塌，煤粉、铁水爆炸，煤气火灾，煤气、硫化氢、氰化氢中毒，氧气火灾等事故特点，事发企业和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参照如下一般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并根据不同事故特点开展工作。
一般应急处置措施：一是在做好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的同时，迅速组织群众撤离事故危险区域，维护好事故现场和社会秩序；二是迅速撤离、疏散现场人员，设置警示标志，封锁事故现场和危险区域，同时设法保护相邻装置、设备，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和引发次生事故；三是做好现场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并配备相应防护（隔热、防毒等）装备及检测仪器（毒气检测等）等；四是立即调集外伤、烧伤、中毒等方面的医疗专家对受伤人员进行现场医疗救治，适时进行转移治疗；五是掌握事故发展情况，及时修订现场救援方案，补充应急救援力量。
不同事故处置要点：

高炉垮塌事故：发生高炉垮塌事故，铁水、炽热焦碳、高温

炉渣可能导致爆炸和火灾；高炉喷吹的煤粉可能导致煤粉爆炸；高炉煤气可能导致火灾、爆炸；高炉煤气、硫化氢等有毒气体可能导致中毒等事故。处置高炉垮塌事故时要注意妥善处置和防范由炽热铁水、煤粉尘、高炉煤气、硫化氢等导致的火灾、爆炸、中毒事故；及时切断所有通向高炉的能源供应，包括煤粉、动力电源等；监测事故现场及周边区域（特别是下风向区域）空气中的有毒气体浓度；必要时，及时分析事故现场和周边地区的有毒气体浓度，划定安全区域。
煤粉爆炸事故：在密闭生产设备中发生的煤粉爆炸事故可能发展为系统爆炸，摧毁整个烟煤喷吹系统，甚至危及高炉；抛射至密闭生产设备以外的煤粉可能导致二次粉尘爆炸和次生火灾，扩大事故危害。处置煤粉爆炸事故时要注意及时切断动力电源等能源供应；严禁贸然打开盛装煤粉的设备灭火；严禁用高压水枪喷射燃烧的煤粉；防止燃烧的煤粉引发次生火灾。
铁水爆炸事故：发生铁水爆炸事故，应急救援时要注意严禁用水喷射铁水降温；切断铁水与水进一步接触的任何途径；防止四处飞散的铁水引发火灾。
煤气火灾、爆炸事故：发生煤气火灾、爆炸事故，应急救援时要注意及时切断所有通向事故现场的能源供应，包括煤气、电源等，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煤气、硫化氢、氰化氢中毒事故：冶炼和煤化工过程中可能发生煤气、硫化氢和氰化氢泄漏事故。应急救援时要注意迅速查找泄漏点，切断气源，防止有毒气体继续外泄；迅速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告；设置警戒线，向周边居民群众发出警报。
氢气氧气火灾事故：发生氢气氧气火灾事故，应急救援时要注意在保证救援人员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堵漏或切断氢氧气供应渠道或氢气向上排空，并防止氢氧气继续外泄；对氧气火灾导致的烧伤人员采取特殊的救护措施。

液氨泄漏事故：发生液氨泄漏事故时，一是根据现场情况划分警戒区，处置车辆和人员一般停靠在较高地势和上风（或侧上风）方向。二是处置人员的应采取必要的个人防护措施，在处置泄漏或有关设备时，应穿着隔绝式防化服，佩戴空气呼吸器。直接接触液氨时，应穿着防寒服装。紧急时也可穿棉衣棉裤，扎紧裤袖管，并用浸湿口罩捂住口鼻。三是应迅速清除泄漏区的所有火源和易燃物，并加强通风。如是钢瓶泄漏，处置时应用无火花工具，尽量使泄漏口朝上，以防液化气体大量流淌。关阀和堵漏措施无效时，可考虑将钢瓶浸入水或稀酸溶液中，或转移至空旷地带洗消处理。四是对泄漏的液氨应使用雾状水、开花水流驱散。处置时应尽量防止泄漏物进入水流、下水道或一些控制区。五是如发生火灾时应用雾状水、开花水流、抗溶性泡沫、砂土或CO2进行扑救，同时注意用大量的直射水流冷却容器壁。若有可能，应尽快将可移动的物品转移出火场。若出现容器通风孔声音变大或容器壁变色等危险征兆，则应立即撤退。

（四）信息发布
    1.事故发生后，县委宣传部门要及时组织信息对外发布工作，必要时由县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指导协调。信息发布应及时、准确、客观、全面。信息发布内容应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故性质、遇难人数、失踪人数、救援措施等。
2.县委宣传部门要密切关注涉事舆情，做好舆情监控、信息收集上报，正面开展舆情回应和跟进导控工作。
（五）应急结束。事故现场得以控制，环境监测数据正常，可能导致的次生、衍生事故隐患消除，人员救治等有关应急事项得到妥善处置，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应急救援队伍撤离。有关部门和单位应认真核对参加救援人员，清点救援装备、器材，核算救灾的费用，整理应急救援记录、图纸，向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上报救灾报告。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完成应急救援总结报告报县人民政府。
五、后期处置
（一）善后处置。事发乡镇人民政府（管委会、街道办）负责冶金行业事故善后处置工作，组织开展医疗救治和疫情防控，做好伤亡人员的赔偿和安抚善后工作；组织救援队伍进行现场污染物收集、清理，尽快恢复生产；妥善安置受事故影响人员，尽快消除事故影响，保障社会稳定；负责指导和协调相关保险企业及时开展保险受理和理赔工作。
（二）总结评估。根据事故救援情况，县应急救援指挥部负责收集、整理应急救援工作的记录、方案、文件等资料，全过程评估，分析应急救援预案的启动、决策、指挥和后勤保障等，总结应急救援的经验教训，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及时组织有关部门修订完善事故救援预案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三）事故调查。事故调查执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93号），县人民政府组织调查处理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六、应急保障
（一）应急队伍保障。事故应急救援队伍以冶金生产经营单位或协议单位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为主要救援力量，兼职救援队伍为辅助救援力量，应配备专业装备和专业救援人员开展应急培训和实战演练，不断提高救援人员的素质和救援处置能力。邻近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消防救援支队为重要支援力量。
（二）应急资金保障。县、乡镇人民政府（管委会、街道办）两级对需要由财政负担的事故应急救援资金，按照现行财权、事权划分原则分级负担。冶金生产经营单位应做好救援资金准备，应急救援资金首先由事故责任单位承担，事故责任单位暂无力承担的，由事发县、乡镇人民政府（管委会、街道办）协调解决。
（三）物资装备保障。县、乡镇人民政府（管委会、街道办）两级相关部门应根据冶金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实际，储备应对各类冶金事故所需物资，配备应对各类冶金事故所需装备，保障事故应急救援需要。冶金生产经营单位要按照有关规定配备事故救援装备并不断补充完善。
（四）医疗卫生保障。县卫健局负责保障全县冶金事故医疗救护工作，要组织协调各级医疗救护队伍实施医疗救治，组织落实专用药品和医疗器械，各医疗救护队伍接到指令后要迅速进入事故现场，实施医疗急救。县、乡镇各类医院要派出有关专家负责急救，同时要提供特种药品和救治装备，并负责后续治疗。
（五）交通运输保障。县公安、交通、应急部门要提供交通支持，运输沿线各地要提供交通便利；事发乡镇人民政府（管委会、街道办）要及时组织和调集交通运输工具以保证现场救援需要，组织交通管制事故现场，并开设应急救援快速通道。
（六）社会治安保障。事发县、乡镇人民政府（管委会、街道办）负责事故现场治安警戒和治安管理，组织力量做好重点地区、场所、人群、物资、设备的安全防护，维护现场秩序，及时疏散人群。
（七）通信信息保障。参与救援机构要24小时值守应急并保持通信联络畅通，县应急管理部门要建立与救援有关部门、专业救援队伍、乡镇救援指挥机构和专家组的通信联系，建立重大危险源和应急救援资源数据库并做好管理和维护。县内移动、电信、联通等通信运营企业负责保障各有关方面事故救援通信网络与联络畅通。
（八）技术和服务保障。各冶金生产经营企业要利用现有技术人才和技术资源建立本企业的应急救援专家组，县应急管理部门要建立冶金生产危险源、救援力量、救援装备、应急预案和技术专家基础信息数据库并实行动态管理。县气象部门要为救援处置工作提供气象资料和气象技术支持。
七、监督与管理
（一）各乡镇（管委会、街道办）各有关部门要加强企业员工和社会公众对冶金事故危害、应急救援有关法律法规及事故预防、避险、避灾、自救互救知识的宣传教育。冶金生产经营企业、有关应急救援队伍要加强企业员工、救援人员应急知识培训和应急救援演练，提高预防和处置事故的能力。
（二）县、乡镇人民政府（管委会、街道办）应急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应急培训、演练和救援工作的监督指导，定期深入辖区、分管行业和领域开展督查工作，确保应急管理各项政策措施和工作安排落实到位。 
（三）各乡镇（管委会、街道办）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应急救援工作的领导和监管，依法依规追究在应急救援工作中未履行职责，导致事故救援不力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四）本预案由县应急局负责制定和修订，县人民政府安办印发执行。

八、保障措施  
领导小组办公室建立领导小组和各组成单位的联系方式，并要确保联络畅通和及时更新。县应急局24小时值班电话：0594-8285055。 
发生一切紧急情况求救电话： 
公安（110、122）， 消防（119）， 
医疗急救中心（120）， 电力抢修（95598）， 
污染事故（12369）， 安全隐患举报电话（12350） 
县委值班室电话：0594-8292250传真：0594-8290225县政府值班室电话：0594-8293236传真：0594-8292907
市应急局电话：0594-2292259传真：0594-2339655

事故发生地通信线路中断，通信管理部门要及时协调有关基础电信运营公司组织抢修恢复，同时尽快建立并启动卫星或微波等机动通信方式，保证应急指挥信息通畅，努力保障事故灾难应急救援指挥通信畅通。 
九、附则
（一）术语和定义
冶金企业：是指有色冶金和黑色冶金的企业，属于重工业企业，像钢铁冶金属于传统的黑色冶金行业，其它有色金属冶炼叫有色冶金。
（二）事故等级
根据冶金生产过程发生的高炉垮塌，煤粉、铁水爆炸，煤气火灾，煤气、硫化氢、氰化氢中毒，氧气火灾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和影响大小，事故等级由高到低划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III)和一般(Ⅳ)四个级别。
特别重大事故(Ⅰ级)：已严重危及周边社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30人（含）以上死亡，或危及30人（含）以上生命安全，或造成100人（含）以上中毒，或疏散转移10万人（含）以上，或造成1亿元（含）以上直接经济损失，或社会影响特别严重，或事故事态发展严重，亟待外部力量应急救援等的事故。
重大事故（Ⅱ级）：已危及周边社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10（含）至29人（含）死亡，或危及10（含）至29人（含）生命安全，或造成50（含）至100人（含）中毒，或造成0.5（含）至1亿元（含）直接经济损失，或重大社会影响等的事故。
较大事故（III级）：已危及周边社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3（含）至9人（含）死亡，或危及3（含）至9人（含）生命安全，或造成30（含）至50人（含）中毒，或直接经济损失较大，或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等的事故。
一般事故（Ⅳ级）：已危及周边社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危及3人以下生命安全，或造成30人以下中毒，或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等的事故。
（三）预案解释和实施
本预案发至各县人民政府、县有关部门，由县政府安办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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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县政府分管郑秉忠副县长 

副组长：县政府黄智光主任
县应急局谢玉飞副局长
成 员：县委宣传部王向文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县工信局陈忠明副局长
       县卫健局陈文旺局党组成员 

       县公安局蒋金桂中队长 

       县财政局傅满狮副局长 

       县民政局卢金福副局长
           县人社局黄国水副局长

           县交通运输局林志敏副局长           
           县生态环境局陈锦鹤监察大队大队长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杨光洪质量总监
 县气象局李海珊副局长

 县消防救援大队郑雪锋大队长

 县总工会钟健翔主任科员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应急局，负责协调应急救援日常工作。县应急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县应急局、县工信局、县公安局交警支队、县交通运输局、县卫健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财政局等部门负责人任办公室成员。 
附件 2
县有关部门联系人
	姓　名
	单　位
	职　务　
	办公室电话
	移动电话

	王丽闽
	县委宣传部
	县委宣传部新闻股负责人、县互联网新闻中心主任
	8261096
	13799682709

	徐建鑫
	县公安局
	治安大队枪爆中队民警
	7950027
	13599886307

	郑伟杰
	县卫健局
	应急办负责人
	8581990
	13959521558

	庄成帆
	县交通运输局
	股长
	8251366
	13950736208

	郑金煌
	县财政局
	经建股股长
	6733882
	13808596929

	郭明理
	县工信局
	科长
	8293418
	13808592822

	陈峰
	县人社局
	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仲裁员
	8260306
	15860067622

	苏剑春
	县民政局
	局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股负责人
	8588358
	13859885036

	郑金煌
	县财政局
	经建股股长
	6733882
	13808596929

	邱智伟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特种设备股负责人
	8583063
	18760580800

	傅一新
	县生态环境局
	监察大队干事
	6762069
	13799658564

	邱智刃
	县总工会
	保障部负责人
	8255892
	13599861234

	兰建发
	县应急局
	基础股负责人
	6728832
	13859878311

	吴丽琼
	县气象局
	科长
	8280139
	13850255580

	陈精辉
	县供电公司
	安监部副主任
	8356070
	13860909477

	陈光泽
	武警仙游中队
	中队长
	8598581
	18505009869

	黄进宇
	县消防救援大队
	参谋
	8594119
	18396000805

	陈伟凡
	电信仙游分公司
	副总经理
	8295699
	18959503339

	陈彬
	移动仙游分公司
	副总经理
	6910788
	13950765392

	陈建煌
	联通仙游分公司
	副总经理
	7584056
	18605941581


附件 3
县冶金事故应急救援专家组名单
	姓  名
	单位及职务
	电话
	常驻地

	谢礼忠
	福建东亚机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工
	18650412599
	莆田县

	肖章平
	福建东亚机械有限公司

副总/高工
	18650410266
	莆田县

	吉斌杰
	福建东亚机械有限公司

副总/高工
	18650412166
	莆田县

	黄春生
	福建东亚机械有限公司

环保/高工
	18050553985
	莆田县

	林占光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系

高级工程师
	13599875673
	莆田县

	姚建盛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系

工程师
	15080393001
	莆田县

	邓国太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系

高级工程师
	13706065708
	莆田县

	林天华
	福建省华隆机械有限公司

中级工程师
	13905942223
	莆田县


附件 4     县冶金事故应急预案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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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县应急局总值班室、鲤城街道联系方式及传真
	
	总值班室电话
	传真

	县应急局
	8285055
	8275291

	鲤城街道
	8292330
	8298066


Ⅵ





成立县应急救援指挥部
















